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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履职报告

一、审计委员会组成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共6名，委员会主席为秦荣生

，成员为史玉柱、吴迪、郑海泉、尤兰田和韩建旻。2014年3月

25日，原董事史玉柱辞去董事职务。

截至2015年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非执行

董事4名，非执行董事1名。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均为财经、管理

专家；1名非执行董事为国内知名公司主要负责人员，具有丰富

的管理经验和成熟的金融、财务专业知识。本公司审计委员会结

构合理，具有足够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可以确保审计委员会有效

发挥监督职能。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各委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包括财务、

业务、家族或其他重大或相关关系）。

2016年1月15日，因审计委员会主席秦荣生已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审计委

员会主席的决议，委员会主席为韩建旻，成员为吴迪和郑海泉。

二、审计委员会会议情况

2015 年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6次会议，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评价 2014 年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工作及审核聘任 2015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



以及 2014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报告等 16 项议案；听取中国

民生银行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内部审计报告和关于沧州二级分

行购置营业办公用房等 2项报告事项。

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成员 出席次数/应出席次数

非执行董事

吴 迪 6/6

独立非执行董事

秦荣生（委员会主席） 6/6

郑海泉 6/6

韩建旻 6/6

尤兰田 0/0

注：2014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尤兰田女士的辞职报告，辞去本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三、审计委员会 2015 年主要工作

1、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

2015 年，审计委员会督导本公司对内部控制进行了持续优

化和完善：一是内控环境建设力度加大，全行合规内控意识持续

提升；二是全行内控体系进一步优化，内控机制提升有效落地；

三是风险检查直面问题，风险管理缺陷整改效果显著；四是分层

次、结构化法律服务价值凸显，成为业务发展的有效助推器；五



是反洗钱管理成为业务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

审计委员会以防范风险和审慎经营为宗旨，督促管理层进一

步梳理现有制度，逐步建立起科学、严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体系，为内控机制有效发挥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

和纠正的作用打下制度保障。

通过定期审查本公司内部控制工作报告，组织进行内部控制

调研和自我评估，监督、指导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和改

进内控评价工作。

2、指导内部审计并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进行评价

2015 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领导本公司审计部对本公司所

有业务和管理活动进行独立检查和评价，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监督、检查，独立、客观地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咨询工作。2015

年，公司先后组织实施多次专项审计和调研，出具各类报告 245

份。非现场的审计覆盖率达到 100%，现场审计一级分行覆盖率

100%，二级分行达到 74%。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持续跟踪、督

促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责任人进行责任追

究，并强化了总分行、业务条线管理部门在问题整改方面的合力。

在全面排查业务及流程风险的同时，有力促进了全行内部控制的

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负责内部审计机构及主要负责人工作的评价，在 2014 年

成功采用内部客户满意度对审计部的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后，2015



年采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加入平衡计分卡考核评价组担任

评委的方式，从创新管理和绩效考核两个方面对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的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取得了较好成效。

3、多次赴分行进行内控调研和工作指导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发生的变化，审计委员会加大分

行调研力度，年内分别赴苏州分行、长春分行和沈阳分行进行内

控调研，对分行经营管理基本情况、内控体系建设情况及内控风

险管理措施进行深入了解，并对分行内控管理及风险管理提出具

体要求，对分行工作规划和工作重点布局予以指导。

4、组织完成内控评价工作

2015 年，审计委员会监督指导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关于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工作要求，遵循全面性、重要性和客

观性原则，对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评

价工作，强化对经营机构经营业绩、特色和董事会战略执行力

的评估，全面提升内控评价综合成效。

持续开展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业务合规检查，把握全行经

营情况和风险管理状况。通过持续的内部控制评价，实现了对经

营机构内控的量化管理，提升了经营机构稳健经营的内生动力，

促进了内控评价结果的有效利用和内部审计评价与其它风险管

理要素的有机结合，有力促进了全行内控水平的提升。

5、圆满完成公司财务报告的审核工作



2015 年，根据监管部门的年度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及审计委

员会审核计划，审计委员会组织了 2014 年度报告的编制与审计

工作、审核工作，2014 年度决算、2015 年度预算、2015 年度中

期财务报告、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和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工作。

6、完成外审会计师评价和续聘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中国民生

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管理办法》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审计委员

会完成了外审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确认续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外审会计师，同

时，完成了外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事项的审议工作。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 3月 14 日


